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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京 交 通 大 学 部 处 函 件 
 

本通〔2024〕026号 

国家级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 

（校内创新实践基地）运行管理规定（试行） 

 

校内创新实践基地（下称：基地）位于学校北京校区学

生活动中心楼七层，是学校获批国家级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

地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为营造学生创新实践的良好环境，学校

开放基地供全体师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使用。为规范基地运

行管理秩序，维护基地工作环境，更好服务广大师生，特制

定本运行管理规定。 

第一条 基地由本科生院负责统一调配使用，其他任何个

人或单位不得私自占用。 

第二条 基地提供共享空间、创新广场、智慧展示交流区、

研讨间和相关设备供师生使用。 

第三条 原则上基地只面向本科生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

练计划项目、学科竞赛、科研导师计划项目及其他相关创新

创业实践活动开放使用。 

第四条 基地采用个人申请共享工位和校内单位申请整体

场地两种方式供师生申请使用，申请时可一并申请使用基地

相关设备。 

个人申请共享工位。个人可申请共享空间、研讨间。个

人申请时，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，申请人凭本人证件和审批

单到指定工位开展创新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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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整体场地。各教学单位可申请创新广场、智慧展示

交流区。申请整体场地时，申请人需至少提前三天预约，审

批后申请人凭审批单到指定场地开展相关活动。在无整体场

地可用的情况下，学校可据实调整使用个人共享工位。 

申请基地相关设备。申请人应至少提前一天预约相关设

备，原则上一次只能申请一套（台）设备。审批后，申请人

凭申请人本人证件登记领取设备，在管理员指导下完成设备

使用培训，使用完毕后立即归还。使用大型设备时，活动指

导教师需签字同意，并在现场指导完成设备操作。 

第五条 为维护基地秩序和环境，申请人进入基地时，需

由管理员核对本人证件和审批单，确认无误后予以进入，严

禁未经预约审批的人员进入。申请人应充分利用所申请工位

和场所，保证合理使用率，使用率过低的，学校将根据情况

限制申请人再次申请。 

第六条 进入基地后，不得擅自临时变更审批后的活动开

展时间及内容，一经发现，立即终止活动，并视情节限制该

单位或个人再次使用基地场所；未经管理员同意，不得擅自

使用、操作设备，否则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限制再次申请，

如有损坏，需按原价赔偿。申请人在基地开展相关活动时，

应自觉保持基地环境卫生。 

第七条 使用场地和工位结束后，借用单位或个人应对场

地进行打扫、整理桌椅，关闭水、电和相关设备，经管理员

检查确认合格后，方可离开。 

第八条 基地所有场所优先保障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和学生

创新活动使用，学生创新活动与教育教学活动使用冲突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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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优先保证教育教学活动使用。 

第九条 严禁在基地内吸烟，严禁将易燃、易爆、有毒等

物品带入基地。未经审批，严禁携带其他各类设备施设进入

基地，如确因活动需要的，须经管理员现场审核后带入。严

禁挪动场所内各类设施设备。 

第十条 基地鼓励学生在场所内开展创新实践活动进行正

常的交流、研讨，但禁止大声喧哗等干扰其他人的行为，不

支持学生进行自习等需要环境安静的活动。 

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2024年3月25日起实行，由本科生院

负责解释。 
 


